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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实验中心本科教学实验室 

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

 

为加强校区本科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，规范、安全地

使用和维护仪器设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本制度可用来指导仪器设

备的操作者和设备管理人员开展仪器设备的操作、检查、维修、

保养等工作。 

第一条 设备管理人员应编写简单明了的仪器操作说明，并

放置于仪器附近以利于操作者阅读和参考；定期对实验人员进行

培训。 

第二条 操作者须掌握实验仪器设备的性能和具体使用方

法，并得到设备管理人员允许后方可操作仪器。 

第三条 重要仪器设备应配备包含使用、检查、维护等内容

的记录表。 

第四条 设备管理人员要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，

保证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，做好日常巡检工作。如实记

录检查、维护情况。 

第五条 设备管理人员对库存、备用或因任务不足需要封存

一段时间的仪器设备要进行定期清洁、检查，做好防尘、防锈、

防潮等方面的维护。 

第六条 设备管理人员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。登记、归档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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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带来的资料和零部件，集中存放在实验室。 

第七条 设备管理人员须及时统计仪器设备的损耗情况，按

时补充。 

第八条 实验结束后，操作人员应按要求关闭各仪器设备电

源。若使用了重要仪器设备，须填写使用记录表。 

第九条 凡因操作不当或故意违规操作造成仪器设备损坏

的，按《北京交通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》的要求

进行赔偿。 


